鲁教工〔2018〕45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教育系统
工会会员会籍电子化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工会、高校工会：

根据山东省总工会“2018年底前，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实现工会会员会籍电子化管理”的要求，在2018年6月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会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会上，省教育工会对全省教育系统工会会员会籍电子化管理工作作出了部署，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强化教育工会基层组织建设，服务好全省广大教职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办法》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2016 年 12 月 12 日印发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办法》，对工会会员会籍的取得与管理、会籍的保留与取消等，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是规范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工作，增强会员意识，保障会员权利的指导性文件。各级教育工会要认真研读，深入领会，切实贯彻落实到位。要在单位内部做好摸底调查，摸清摸透教职工实情实况，及时做好会员登记和会员发展工作。要加强会员会籍管理规范化建设，确保工作关系在哪里,会籍就在哪里,实行一次入会、动态接转。要建立健全会员档案,实行会员实名制,动态管理会员信息,保障会员信息安全。

二、加强全省教育系统工会会员会籍电子化管理

为响应国家“互联网+”战略，开展“互联网+工会”建设，提高教育工会工作效率，更好地为全省教职工服务，省教育工会开发建设了 “山东教工”信息化服务平台。各级教育工会要充分利用该平台，在工会会员会籍建立、管理、保留、取消等环节实现电子化。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主动作为、快速行动，及时组织、指导基层工会开展好工会会员信息汇总上报工作。要强化服务意识，管理好已录入平台的工会会员信息，根据工作变动，及时做好会员的接转工作。要按照属地管理、全面覆盖的原则，及时将包括人事代理、劳务派遣工等在内的非在编教职工会员纳入到平台电子化管理中来，强化对非在编教职工会员的服务、管理工作。

三、年底之前完成全省教育系统工会会员会籍电子化管理工作
年底前，建立起省教育工会管理全省，各高等学校工会管理本校各二级单位，各市教育工会管理本市各直属单位和县（市、区），各县（市、区）教育工会管理本县（市、区）各直属单位和乡镇，各乡镇教育工会管理本乡镇各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工会会员会籍电子化管理体系。为此，各市教育工会、高校工会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会组织架构。确定好从市到县（市、区）到乡镇到中小学、幼儿园，从高校到高校二级单位的工会组织体系。二是要建立好工会信息管理员队伍。各高校工会及本校二级单位工会、各市教育工会及本市各直属单位工会和县（市、区）教育工会、各县（市、区）教育工会直属单位工会和乡镇教育工会、各中小学、幼儿园工会，都要确定一名工作认真、责任心强的工会信息管理员，负责本系统、本单位、本部门工会会员信息（见附件“全省教育系统工会会员信息登记表”）的录入、汇总、上传等工作。三是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上级工会负责指导审核下级工会会员信息的录入、汇总等工作。
工会会员会籍电子化管理是加强教育工会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工会科学化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各市教育工会、高校工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落实。省教育工会将及时检查督促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年底前全省教育系统工会会员会籍电子化管理工作有序有效完成。

各市教育工会需要对各级工会信息管理员进行培训，在工会会员会籍录入、平台使用当中遇有任何问题，请及时联系“山东教工”信息服务平台技术中心，联系人：何老师；电话：13370588230。

附件：全省教育系统工会会员信息登记表

中国教育工会山东省委员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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